
 
（以 下 附 錄 節 錄 自 國 家 質 量 監 督 檢 驗 檢 疫 總 局 的 網 站 ， 全 文 可 參 閱  

http://www.aqsiq.gov.cn/xxgk_13386/jlgg_12538/zjgg/2014/201411/t20141125_427593.htm ) 
 

 

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    

 

质 检 总 局 关 于 推 进 无 纸 化 报 检 的 公 告质 检 总 局 关 于 推 进 无 纸 化 报 检 的 公 告质 检 总 局 关 于 推 进 无 纸 化 报 检 的 公 告质 检 总 局 关 于 推 进 无 纸 化 报 检 的 公 告     

（（（（ 2014201420142014 年 第年 第年 第年 第 124124124124 号号号号 ））））     

 

为进一步改进检验检疫监管和服务，提高口岸通行效率，促进贸易便利化，质检总局决定推进

无纸化报检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无纸化报检 

无纸化报检是指根据企业信用状况和货物风险分析，企业可通过简化纸质报检随附单证、通过

检验检疫电子业务平台提交报检单及随附单证电子数据等进行报检的方式。 

 

二、实施范围 

出入境检验检疫信用 B 级及以上的企业，包括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代理报检企业等。 

 

三、实施方式 

（一）报检单证简化。 

单证自存。合同、发票、提单、装箱单等贸易单证，由企业自行建档保存，报检时提交电子数

据，免于提交纸质单证。 

单证备案。符合性声明、第三方检测报告、加工贸易合同等多次使用的随附单证，首次报检时

提交检验检疫机构备案，单证有效期内再次报检时免于提交。 

信息核查。可通过信息化系统核查的许可/备案单证、双边质检无纸化合作项下的证书，报检

时只需申报单证名称及号码。 

（二）报检单证电子化。 

提交报检单及随附单证电子数据的，报检时可免于提交纸质单证。 

 

四、实施要求 

（一）企业可以自主选择无纸化报检方式。选择无纸化报检方式的，应向检验检疫机构作出书

面承诺。 

（二）企业提交的电子数据应真实、准确，并承担法律责任。 

（三）企业应建立完善、有效、可追溯的报检档案管理制度。 

（四）代理报检企业选择无纸化报检的，委托人与被委托人都应符合无纸化报检的要求。 

（五）检验检疫机构需要审核纸质单证或调阅报检档案的，企业应积极配合。 

（六）涉及许可证件、国外官方证书，但未实现信息联网核查的进出口货物，暂不实施无纸化

报检。 

 

本公告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质检总局 

2014 年 11 月 20 日 

 

 


